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許恭仁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杜辰蓁（原名杜芯如）

            洪祥泰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怡彤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平宏（原名黃厚慈）

            張宏澤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吳孟良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2201號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調偵字第2454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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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杜辰蓁、

洪祥泰、黃平宏及張宏澤有其事實欄二之㈠、㈡、㈢所載共

同對告訴人怡富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富公司）為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3次等犯行。杜辰蓁另有其事實欄二之

㈣所載分別以被害人杜武聖、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林

耀能之名義偽造如其附表二所示本票之有價證券，及分期付

款申請書、怡富分期付款交貨簽收單之私文書；及與張宏澤

有其事實欄三所載共同無故變更怡富公司電腦系統之電磁紀

錄，致生損害於怡富公司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

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分別論處被告等如原判決附表四

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取取財各罪刑（各共3罪），並諭知相

關之沒收及追徵；及論處杜辰蓁偽造有價證券各罪刑（共5

罪）。另維持第一審分別論處杜辰蓁、張宏澤共同無故變更

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各罪刑，而駁回其等此部分在

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

由。

三、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

    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綜合被告等之供證

（被告等已於第一審自白本件犯行），及證人林景偉、林渭

翔、黃文志、黃麗嬌、葉宜宣、陳嘉明、林玉德、廖偉業等

人之證詞，復參酌卷內親臨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親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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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室內空間設計工作室（下稱英

格蘭工作室）之登記資料、分期付款特約商申請表格、特約

商徵信調查表、業務人員專用訪談評估表、同意書、分期付

款合作契約書、用印申請單，及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分期付款

申請書暨本票、分期付款交貨簽收單、其附表三所示系統變

更資料，既其他證據資料（詳如原判決理由所載），詳加研

判，而據以認定被告等有前開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

由。並對於被告等所持：虛設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

格蘭工作室，並與該三家公司行號簽訂分期付款合作契約，

是為增加怡富公司業績，其等係依照陳嘉明指示授意所為，

且杜辰蓁將黃平宏領出款項交給陳嘉明。而杜辰蓁係於民國

102年9月3日提出內部簽呈，此時怡富公司已有虛設經銷商

賺取手續費之意圖，且黃平宏於102年9月4日始到職，無從

與其他被告共謀等辯解，以及杜辰蓁辯稱：原判決附表二所

示偽以杜武聖、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林耀能名義所簽

署之本票，係於同一天在怡富公司附近咖啡廳所簽云云；張

宏澤辯稱：其於103年9月5日離職，原判決附表三編號282至

313部分並非其所為云云，何以皆不足採信，及證人黎祥誠

之證詞，如何不足以資為有利於被告等之認定，已斟酌卷內

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甚詳。其論斷說明俱有

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且不違背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即屬事

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

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至原判決事實欄二之㈡所認定被告等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部分，記載：怡富公司、裕融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分別依約扣除應收取之手續費

後，撥款於黃平宏所持用之貝爾麗工作室帳戶，再由黃平宏

將上開撥款其中80％領出，交付貸款人作為借款，而由各貸

款人向裕融公司繳付各期應償還之本息，所餘20％則分由代

辦業者林玉德、廖偉業共同取得8％，其餘4％則由杜辰蓁、

黃平宏、洪祥泰、張宏澤共同分受等情，雖未認定上開撥款

款項8％之流向，惟尚不影響被告等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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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取財犯行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被告等之上訴意旨，

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

由，且未綜觀全案證據，僅擷取陳嘉明等人之片斷陳述，作

為對自己有利之解釋，並爭執陳嘉明等人之證詞等相關證據

之證明力，猶持上述辯解，就其等有無本件犯行之事實，再

事爭辯，而謂原判決遽認其等有前開犯行，違背經驗及論理

法則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

由。

四、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且具有調查可能

    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

    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重要關聯性者，始足當之，若僅係枝節

    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目的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

    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皆無違法

    之可言。本件被告等於原審雖聲請傳訊證人吳榮琛及蘇明

淳，以究明怡富公司於102年5月間曾對吳榮琛提出刑事告

訴，誣指侵占怡富公司款項，與本案手法相同，以及該公司

於97年間以同一買賣合約向不同金流端請求撥款，以從中賺

取手續費等節，然原審法院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本件事證

已臻明確，並無再調查上開事項之必要，已於判決理由內加

以敘明。從而，原審就此未再行無益之調查，尚無調查未盡

之違法可言。黃平宏、張宏澤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審調查未

盡云云，依上述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施用詐術之一方取得財物，致被詐欺

    之一方因而生財產之損害為必要。所謂財產之損害，其中所

    指財產係具有經濟上價值之財物或利益而言。倘行為人施用

    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一定之財物，縱被害人對該

    物在法律上得主張權利，但財物之交付行為，已使被害人對

    於該財物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應認其已蒙受經

    濟上之不利益即財產上之損害，自應論以詐欺取財罪。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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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以被告等持虛偽之分期付款申請書、交貨簽收單等文件對

怡富公司施以詐術，使怡富公司陷於錯誤而受理買收申請，

進而依與裕融公司間協議書之約定，由第三人裕融公司將代

墊之商品價金款項匯入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工

作室之帳戶，被告等控制該等帳戶而得以從中詐得撥款至親

臨公司、英格蘭工作室金額12％，及撥至貝爾麗工作室金額

4％之款項，即已該當於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併敘

明：原判決附表一所示各貸款人雖仍以分期付款消費者之名

義直接向裕融公司繳付分期價金，且依怡富公司與裕融公司

間協議書之約定，裕融公司及怡富公司亦會透過此一業務收

取手續費及利息收入，然實質上怡富公司因被告等之詐術而

誤信該附表各筆債權為具有營運實績之特約經銷商之應收帳

款，始會受理買收之審查並轉由裕融公司撥款交付財物，而

由該附表所示各貸款人直接向裕融公司交付分期款項，無非

係為維持使怡富公司誤信為真之債權外觀狀態，怡富公司是

否主動將該附表之債權買回，均與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

件無關，因認被告等辯稱：怡富公司買收本案如原判決附表

一編號1至472之應收帳款債權，已由裕融公司撥款，嗣後並

未經裕融公司要求即主動將該附表所示債權買回，各貸款人

亦按期繳款，怡富公司並無損害，應不成立犯罪云云為不可

採等旨，是原判決已說明如何認被告等施用詐術，使怡富公

司陷於錯誤，指示第三人裕融公司給付款項，而為財產之處

分，被告等因此獲利，怡富公司最終受有損害等情，其此部

分論斷，於法尚屬無違。至於學說上所謂「三角詐欺」，乃

指處分財產者與財產損失者非屬同一人而言，而怡富公司不

僅為受騙者，且其指示第三人裕融公司給付款項，縱認怡富

公司事後向裕融公司買回債權，而得對貸款人行使權利，惟

已對該等款項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應認其已蒙

受經濟上之不利益，仍生財產之損害，亦即怡富公司同時為

處分財產者與財產損失者，即與「三角詐欺」之情形有別，

原判決未就此說明，亦無理由不備之違法可言。又依卷內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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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公司副理林景偉之證述內容，裕融公司雖未受有損害，惟

不影響原判決關於怡富公司受有損害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

果。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

且謂原判決未說明本件如何成立「三角詐欺」，復未敘明怡

富公司或裕融公司有何損害，顯有理由不備之情形，而怡富

公司已從中收取手續費及利息，並無損害，其等不應成立詐

欺罪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上述說明，同非適法

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所謂接續犯，係指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

    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

    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

    形，始得依接續犯關係論以包括一罪，否則仍應依其犯罪具

    體情節，分別依想像競合關係從一重處斷，或依數罪併罰之

    例予以分論併罰。原判決就杜辰蓁偽以詹淑齡、林富楠、廖

金月、杜武聖、林耀能名義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偽造本票，乃

分別以一行為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偽造有價證券罪，為想

像競合犯。復敘明：杜辰蓁就各以詹淑齡、林富楠、廖金

月、杜武聖、林耀能名義所偽造之分期付款申請書（包括下

方所附之本票）、交貨簽收單，買受人名義不同，侵害法益

有別，且尚須蓋用黃平宏所持用之經銷商發票章，亦非在密

接時間即可利用不知情之經辦人員完成蓋章或簽名，顯非可

在密接時間內完成，況杜辰蓁此部分犯行乃侵害詹淑齡、林

富楠、廖金月、杜武聖、林耀能之個人法益，為免對法益之

侵害未予評價而有評價不足之情形，自應予以分論併罰，而

無從逕論以接續犯一罪等旨，原判決因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

定，從一重論杜辰蓁以偽造有價證券共5罪，並予以分論併

罰，於法尚屬無違。杜辰蓁上訴意旨謂其所犯偽造有價證券

部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云云，而指摘原判決就此等犯行予

以分論併罰為不當，依上述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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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量刑輕重及是否宣告緩刑，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

    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

    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又未濫用其職

    權，縱未宣告緩刑，均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

    審上訴理由。而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情狀

    確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以宣

    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原判決已說明

被告等所為加重詐欺犯行，依其等犯罪情節與規模，如何在

客觀上不足引起一般人同情，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形，因而未

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情甚詳，核其此部分論斷，

於法並無不合。且原判決就其撤銷改判部分，以行為人之責

任為基礎，依刑法第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並就駁

回上訴部分，已於理由內敘明第一審判決如何以被告等之責

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之標準等一切情

狀，而為量刑，並無不當而予以維持等旨甚詳，經核既未逾

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

原則之情形，且已審酌被告等在怡富公司之職權，互為分工

之角色，及自撥款中獲取報酬比例之犯罪情節（被告等4人

係共同分受），以及對怡富公司所生損害，暨其等犯後態度

等情狀，而原判決就杜辰蓁所犯偽造有價證券5罪，均依刑

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就其中3罪量處最低度刑有期徒

刑1年6年，其餘2罪亦僅量處有期徒刑1年8月，縱認該等犯

罪之被害人已原諒杜辰蓁，亦不影響原判決此部分量刑之結

果。原判決復已衡酌被告等所犯本件各罪犯行間之關聯性，

與犯罪手法之類似性，及對法益之侵害種類與程度等情，酌

定原判決主文第4項所示之應執行刑，既在其中之最長期以

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以下，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

5款規定之法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而有違反

法律內部性界限之情形，自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即無違法

可言。又原判決已說明對杜辰蓁所宣告之刑，不符刑法第74

條第1項所定緩刑之要件，並審酌黃平宏、洪祥泰及張宏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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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情，對於如何無暫不執行為適當

之情形，已論敘甚詳，因而均未為緩刑之諭知，難認有濫用

自由裁量之權限，亦不能遽指為違法。杜辰蓁、洪祥泰上訴

意旨徒憑己見，謂原判決未審酌其等不斷嘗試與怡富公司進

行和解，且已認錯，並願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且偽造有價

證券罪部分之被害人已原諒杜辰蓁，怡富公司亦未有損害等

情，而未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且未諭知緩刑為違法，

顯有違誤云云，以及檢察官上訴意旨謂原判決量刑未審酌被

告等各次詐得金額有顯著差異，且被告等之犯罪情節輕重有

別，其量刑不當，且依被告等罪責程度及犯罪事實等情形，

均與第一審相同，所定應執行刑卻較第一審為輕云云，而據

以指摘原判決違法，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

    預防犯罪，且為遏阻犯罪誘因，並落實「任何人都不得保有

    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刑法第38條之1已明文規

    範犯罪利得之沒收及追徵，期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以杜絕犯

    罪誘因。本件原判決已依其事實之認定，以被告等就其附表

一編號1至472部分（除編號304、307、311、314、315、32

0、351、362外）之各筆撥款，除已撥付80％交予該附表各

該編號所示貸款人，另撥付代辦業者林玉德、廖偉業合計取

得8％之報酬外，其他親臨公司、英格蘭工作室部分之12％

　　、貝爾麗工作室部分之4％係由被告等共同分受，因認被告

等因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而獲有未扣案之犯罪所

得，雖黃平宏係將12％領出交付杜辰蓁，然依其等於本案之

分工角色而言，被告等4人對於該犯罪所得乃有共同處分權

限，僅其等之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明確，就此部分犯罪所得之

沒收，應由被告等平均分擔，因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規定，於其等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名項

下宣告如原判決附表四所示之沒收及追徵，於法尚無不合。

至依卷內怡富公司之刑事陳報狀所載，原判決附表一除編號

304、307、311、314、315、320、351、362外，仍有部分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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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撥款，其帳款餘額為0（原審卷三第277至288頁），縱

認該等編號之貸款業已清償完畢，惟充其量僅能認貸款人於

獲取撥款金額80％，事後已依約清償，被告等既非貸款人，

且其等仍保有該等編號部分之犯罪所得，此與杜辰蓁就原判

決附表一編號304、307、311、314、315、320、351、362部

分，其犯罪所得即為撥款金額80％之情形有別，難認已符合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定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之要

件，自不發生排除沒收之封鎖效力。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

旨任憑己意，謂原判決附表一除上述編號外，仍有部分編號

之撥款部分已清償完畢 ，原判決就此部分犯罪所得諭知沒

收為不當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上述說明，尚非

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被告等及檢察官其餘上訴意旨（包括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

旨所指原審審判長曉諭內容），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

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

意指摘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暨不影響於判決結

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

訴要件，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等關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無故變更他人電腦相

關設備之電磁紀錄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

以駁回。又檢察官及被告等對於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

重罪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從程序上駁回，

則與該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輕罪

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

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一、二審均為有罪之論斷），自無從

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理，亦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江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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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林海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邱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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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許恭仁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杜辰蓁（原名杜芯如）






            洪祥泰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怡彤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平宏（原名黃厚慈）










            張宏澤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吳孟良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2201號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調偵字第2454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杜辰蓁、洪祥泰、黃平宏及張宏澤有其事實欄二之㈠、㈡、㈢所載共同對告訴人怡富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富公司）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3次等犯行。杜辰蓁另有其事實欄二之㈣所載分別以被害人杜武聖、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林耀能之名義偽造如其附表二所示本票之有價證券，及分期付款申請書、怡富分期付款交貨簽收單之私文書；及與張宏澤有其事實欄三所載共同無故變更怡富公司電腦系統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怡富公司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分別論處被告等如原判決附表四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取取財各罪刑（各共3罪），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及追徵；及論處杜辰蓁偽造有價證券各罪刑（共5罪）。另維持第一審分別論處杜辰蓁、張宏澤共同無故變更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各罪刑，而駁回其等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三、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
    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綜合被告等之供證（被告等已於第一審自白本件犯行），及證人林景偉、林渭翔、黃文志、黃麗嬌、葉宜宣、陳嘉明、林玉德、廖偉業等人之證詞，復參酌卷內親臨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室內空間設計工作室（下稱英格蘭工作室）之登記資料、分期付款特約商申請表格、特約商徵信調查表、業務人員專用訪談評估表、同意書、分期付款合作契約書、用印申請單，及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分期付款申請書暨本票、分期付款交貨簽收單、其附表三所示系統變更資料，既其他證據資料（詳如原判決理由所載），詳加研判，而據以認定被告等有前開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對於被告等所持：虛設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工作室，並與該三家公司行號簽訂分期付款合作契約，是為增加怡富公司業績，其等係依照陳嘉明指示授意所為，且杜辰蓁將黃平宏領出款項交給陳嘉明。而杜辰蓁係於民國102年9月3日提出內部簽呈，此時怡富公司已有虛設經銷商賺取手續費之意圖，且黃平宏於102年9月4日始到職，無從與其他被告共謀等辯解，以及杜辰蓁辯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偽以杜武聖、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林耀能名義所簽署之本票，係於同一天在怡富公司附近咖啡廳所簽云云；張宏澤辯稱：其於103年9月5日離職，原判決附表三編號282至313部分並非其所為云云，何以皆不足採信，及證人黎祥誠之證詞，如何不足以資為有利於被告等之認定，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甚詳。其論斷說明俱有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且不違背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至原判決事實欄二之㈡所認定被告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部分，記載：怡富公司、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分別依約扣除應收取之手續費後，撥款於黃平宏所持用之貝爾麗工作室帳戶，再由黃平宏將上開撥款其中80％領出，交付貸款人作為借款，而由各貸款人向裕融公司繳付各期應償還之本息，所餘20％則分由代辦業者林玉德、廖偉業共同取得8％，其餘4％則由杜辰蓁、黃平宏、洪祥泰、張宏澤共同分受等情，雖未認定上開撥款款項8％之流向，惟尚不影響被告等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被告等之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且未綜觀全案證據，僅擷取陳嘉明等人之片斷陳述，作為對自己有利之解釋，並爭執陳嘉明等人之證詞等相關證據之證明力，猶持上述辯解，就其等有無本件犯行之事實，再事爭辯，而謂原判決遽認其等有前開犯行，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且具有調查可能
    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
    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重要關聯性者，始足當之，若僅係枝節
    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目的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
    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皆無違法
    之可言。本件被告等於原審雖聲請傳訊證人吳榮琛及蘇明淳，以究明怡富公司於102年5月間曾對吳榮琛提出刑事告訴，誣指侵占怡富公司款項，與本案手法相同，以及該公司於97年間以同一買賣合約向不同金流端請求撥款，以從中賺取手續費等節，然原審法院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調查上開事項之必要，已於判決理由內加以敘明。從而，原審就此未再行無益之調查，尚無調查未盡之違法可言。黃平宏、張宏澤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審調查未盡云云，依上述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施用詐術之一方取得財物，致被詐欺
    之一方因而生財產之損害為必要。所謂財產之損害，其中所
    指財產係具有經濟上價值之財物或利益而言。倘行為人施用
    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一定之財物，縱被害人對該
    物在法律上得主張權利，但財物之交付行為，已使被害人對
    於該財物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應認其已蒙受經
    濟上之不利益即財產上之損害，自應論以詐欺取財罪。原判
    決以被告等持虛偽之分期付款申請書、交貨簽收單等文件對怡富公司施以詐術，使怡富公司陷於錯誤而受理買收申請，進而依與裕融公司間協議書之約定，由第三人裕融公司將代墊之商品價金款項匯入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工作室之帳戶，被告等控制該等帳戶而得以從中詐得撥款至親臨公司、英格蘭工作室金額12％，及撥至貝爾麗工作室金額4％之款項，即已該當於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併敘明：原判決附表一所示各貸款人雖仍以分期付款消費者之名義直接向裕融公司繳付分期價金，且依怡富公司與裕融公司間協議書之約定，裕融公司及怡富公司亦會透過此一業務收取手續費及利息收入，然實質上怡富公司因被告等之詐術而誤信該附表各筆債權為具有營運實績之特約經銷商之應收帳款，始會受理買收之審查並轉由裕融公司撥款交付財物，而由該附表所示各貸款人直接向裕融公司交付分期款項，無非係為維持使怡富公司誤信為真之債權外觀狀態，怡富公司是否主動將該附表之債權買回，均與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無關，因認被告等辯稱：怡富公司買收本案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72之應收帳款債權，已由裕融公司撥款，嗣後並未經裕融公司要求即主動將該附表所示債權買回，各貸款人亦按期繳款，怡富公司並無損害，應不成立犯罪云云為不可採等旨，是原判決已說明如何認被告等施用詐術，使怡富公司陷於錯誤，指示第三人裕融公司給付款項，而為財產之處分，被告等因此獲利，怡富公司最終受有損害等情，其此部分論斷，於法尚屬無違。至於學說上所謂「三角詐欺」，乃指處分財產者與財產損失者非屬同一人而言，而怡富公司不僅為受騙者，且其指示第三人裕融公司給付款項，縱認怡富公司事後向裕融公司買回債權，而得對貸款人行使權利，惟已對該等款項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應認其已蒙受經濟上之不利益，仍生財產之損害，亦即怡富公司同時為處分財產者與財產損失者，即與「三角詐欺」之情形有別，原判決未就此說明，亦無理由不備之違法可言。又依卷內裕融公司副理林景偉之證述內容，裕融公司雖未受有損害，惟不影響原判決關於怡富公司受有損害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且謂原判決未說明本件如何成立「三角詐欺」，復未敘明怡富公司或裕融公司有何損害，顯有理由不備之情形，而怡富公司已從中收取手續費及利息，並無損害，其等不應成立詐欺罪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上述說明，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所謂接續犯，係指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
    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
    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
    形，始得依接續犯關係論以包括一罪，否則仍應依其犯罪具
    體情節，分別依想像競合關係從一重處斷，或依數罪併罰之
    例予以分論併罰。原判決就杜辰蓁偽以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杜武聖、林耀能名義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偽造本票，乃分別以一行為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偽造有價證券罪，為想像競合犯。復敘明：杜辰蓁就各以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杜武聖、林耀能名義所偽造之分期付款申請書（包括下方所附之本票）、交貨簽收單，買受人名義不同，侵害法益有別，且尚須蓋用黃平宏所持用之經銷商發票章，亦非在密接時間即可利用不知情之經辦人員完成蓋章或簽名，顯非可在密接時間內完成，況杜辰蓁此部分犯行乃侵害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杜武聖、林耀能之個人法益，為免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而有評價不足之情形，自應予以分論併罰，而無從逕論以接續犯一罪等旨，原判決因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杜辰蓁以偽造有價證券共5罪，並予以分論併罰，於法尚屬無違。杜辰蓁上訴意旨謂其所犯偽造有價證券部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云云，而指摘原判決就此等犯行予以分論併罰為不當，依上述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量刑輕重及是否宣告緩刑，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
    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
    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又未濫用其職
    權，縱未宣告緩刑，均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
    審上訴理由。而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情狀
    確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以宣
    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原判決已說明被告等所為加重詐欺犯行，依其等犯罪情節與規模，如何在客觀上不足引起一般人同情，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形，因而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情甚詳，核其此部分論斷，於法並無不合。且原判決就其撤銷改判部分，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並就駁回上訴部分，已於理由內敘明第一審判決如何以被告等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之標準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並無不當而予以維持等旨甚詳，經核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且已審酌被告等在怡富公司之職權，互為分工之角色，及自撥款中獲取報酬比例之犯罪情節（被告等4人係共同分受），以及對怡富公司所生損害，暨其等犯後態度等情狀，而原判決就杜辰蓁所犯偽造有價證券5罪，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就其中3罪量處最低度刑有期徒刑1年6年，其餘2罪亦僅量處有期徒刑1年8月，縱認該等犯罪之被害人已原諒杜辰蓁，亦不影響原判決此部分量刑之結果。原判決復已衡酌被告等所犯本件各罪犯行間之關聯性，與犯罪手法之類似性，及對法益之侵害種類與程度等情，酌定原判決主文第4項所示之應執行刑，既在其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以下，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法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而有違反法律內部性界限之情形，自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即無違法可言。又原判決已說明對杜辰蓁所宣告之刑，不符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緩刑之要件，並審酌黃平宏、洪祥泰及張宏澤本件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情，對於如何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已論敘甚詳，因而均未為緩刑之諭知，難認有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不能遽指為違法。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徒憑己見，謂原判決未審酌其等不斷嘗試與怡富公司進行和解，且已認錯，並願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且偽造有價證券罪部分之被害人已原諒杜辰蓁，怡富公司亦未有損害等情，而未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且未諭知緩刑為違法，顯有違誤云云，以及檢察官上訴意旨謂原判決量刑未審酌被告等各次詐得金額有顯著差異，且被告等之犯罪情節輕重有別，其量刑不當，且依被告等罪責程度及犯罪事實等情形，均與第一審相同，所定應執行刑卻較第一審為輕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
    預防犯罪，且為遏阻犯罪誘因，並落實「任何人都不得保有
    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刑法第38條之1已明文規
    範犯罪利得之沒收及追徵，期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以杜絕犯
    罪誘因。本件原判決已依其事實之認定，以被告等就其附表一編號1至472部分（除編號304、307、311、314、315、320、351、362外）之各筆撥款，除已撥付80％交予該附表各該編號所示貸款人，另撥付代辦業者林玉德、廖偉業合計取得8％之報酬外，其他親臨公司、英格蘭工作室部分之12％
　　、貝爾麗工作室部分之4％係由被告等共同分受，因認被告等因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而獲有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雖黃平宏係將12％領出交付杜辰蓁，然依其等於本案之分工角色而言，被告等4人對於該犯罪所得乃有共同處分權限，僅其等之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明確，就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應由被告等平均分擔，因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其等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名項下宣告如原判決附表四所示之沒收及追徵，於法尚無不合。至依卷內怡富公司之刑事陳報狀所載，原判決附表一除編號304、307、311、314、315、320、351、362外，仍有部分編號之撥款，其帳款餘額為0（原審卷三第277至288頁），縱認該等編號之貸款業已清償完畢，惟充其量僅能認貸款人於獲取撥款金額80％，事後已依約清償，被告等既非貸款人，且其等仍保有該等編號部分之犯罪所得，此與杜辰蓁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04、307、311、314、315、320、351、362部分，其犯罪所得即為撥款金額80％之情形有別，難認已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定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之要件，自不發生排除沒收之封鎖效力。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任憑己意，謂原判決附表一除上述編號外，仍有部分編號之撥款部分已清償完畢 ，原判決就此部分犯罪所得諭知沒收為不當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上述說明，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被告等及檢察官其餘上訴意旨（包括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所指原審審判長曉諭內容），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等關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無故變更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檢察官及被告等對於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重罪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一、二審均為有罪之論斷），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理，亦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江翠萍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林海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邱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許恭仁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杜辰蓁（原名杜芯如）



            洪祥泰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怡彤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平宏（原名黃厚慈）





            張宏澤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吳孟良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2201號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調偵字第2454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杜辰蓁、
    洪祥泰、黃平宏及張宏澤有其事實欄二之㈠、㈡、㈢所載共同
    對告訴人怡富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富公司）為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共3次等犯行。杜辰蓁另有其事實欄二之㈣所
    載分別以被害人杜武聖、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林耀能
    之名義偽造如其附表二所示本票之有價證券，及分期付款申
    請書、怡富分期付款交貨簽收單之私文書；及與張宏澤有其
    事實欄三所載共同無故變更怡富公司電腦系統之電磁紀錄，
    致生損害於怡富公司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
    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分別論處被告等如原判決附表四所示
    三人以上共同詐取取財各罪刑（各共3罪），並諭知相關之
    沒收及追徵；及論處杜辰蓁偽造有價證券各罪刑（共5罪）
    。另維持第一審分別論處杜辰蓁、張宏澤共同無故變更他人
    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各罪刑，而駁回其等此部分在第二
    審之上訴，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三、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
    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綜合被告等之供證（
    被告等已於第一審自白本件犯行），及證人林景偉、林渭翔
    、黃文志、黃麗嬌、葉宜宣、陳嘉明、林玉德、廖偉業等人
    之證詞，復參酌卷內親臨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親臨公司）、
    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室內空間設計工作室（下稱英格蘭工
    作室）之登記資料、分期付款特約商申請表格、特約商徵信
    調查表、業務人員專用訪談評估表、同意書、分期付款合作
    契約書、用印申請單，及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分期付款申請書
    暨本票、分期付款交貨簽收單、其附表三所示系統變更資料
    ，既其他證據資料（詳如原判決理由所載），詳加研判，而
    據以認定被告等有前開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
    對於被告等所持：虛設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工
    作室，並與該三家公司行號簽訂分期付款合作契約，是為增
    加怡富公司業績，其等係依照陳嘉明指示授意所為，且杜辰
    蓁將黃平宏領出款項交給陳嘉明。而杜辰蓁係於民國102年9
    月3日提出內部簽呈，此時怡富公司已有虛設經銷商賺取手
    續費之意圖，且黃平宏於102年9月4日始到職，無從與其他
    被告共謀等辯解，以及杜辰蓁辯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偽以
    杜武聖、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林耀能名義所簽署之本
    票，係於同一天在怡富公司附近咖啡廳所簽云云；張宏澤辯
    稱：其於103年9月5日離職，原判決附表三編號282至313部
    分並非其所為云云，何以皆不足採信，及證人黎祥誠之證詞
    ，如何不足以資為有利於被告等之認定，已斟酌卷內資料詳
    加指駁，及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甚詳。其論斷說明俱有前揭證
    據資料可稽，且不違背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即屬事實審法
    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
    指摘為違法。至原判決事實欄二之㈡所認定被告等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部分，記載：怡富公司、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裕融公司）分別依約扣除應收取之手續費後，撥款
    於黃平宏所持用之貝爾麗工作室帳戶，再由黃平宏將上開撥
    款其中80％領出，交付貸款人作為借款，而由各貸款人向裕
    融公司繳付各期應償還之本息，所餘20％則分由代辦業者林
    玉德、廖偉業共同取得8％，其餘4％則由杜辰蓁、黃平宏、洪
    祥泰、張宏澤共同分受等情，雖未認定上開撥款款項8％之流
    向，惟尚不影響被告等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
    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被告等之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
    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且未綜觀
    全案證據，僅擷取陳嘉明等人之片斷陳述，作為對自己有利
    之解釋，並爭執陳嘉明等人之證詞等相關證據之證明力，猶
    持上述辯解，就其等有無本件犯行之事實，再事爭辯，而謂
    原判決遽認其等有前開犯行，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云云，據
    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且具有調查可能
    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
    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重要關聯性者，始足當之，若僅係枝節
    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目的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
    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皆無違法
    之可言。本件被告等於原審雖聲請傳訊證人吳榮琛及蘇明淳
    ，以究明怡富公司於102年5月間曾對吳榮琛提出刑事告訴，
    誣指侵占怡富公司款項，與本案手法相同，以及該公司於97
    年間以同一買賣合約向不同金流端請求撥款，以從中賺取手
    續費等節，然原審法院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本件事證已臻
    明確，並無再調查上開事項之必要，已於判決理由內加以敘
    明。從而，原審就此未再行無益之調查，尚無調查未盡之違
    法可言。黃平宏、張宏澤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審調查未盡云
    云，依上述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施用詐術之一方取得財物，致被詐欺
    之一方因而生財產之損害為必要。所謂財產之損害，其中所
    指財產係具有經濟上價值之財物或利益而言。倘行為人施用
    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一定之財物，縱被害人對該
    物在法律上得主張權利，但財物之交付行為，已使被害人對
    於該財物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應認其已蒙受經
    濟上之不利益即財產上之損害，自應論以詐欺取財罪。原判
    決以被告等持虛偽之分期付款申請書、交貨簽收單等文件對
    怡富公司施以詐術，使怡富公司陷於錯誤而受理買收申請，
    進而依與裕融公司間協議書之約定，由第三人裕融公司將代
    墊之商品價金款項匯入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工
    作室之帳戶，被告等控制該等帳戶而得以從中詐得撥款至親
    臨公司、英格蘭工作室金額12％，及撥至貝爾麗工作室金額4
    ％之款項，即已該當於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併敘明
    ：原判決附表一所示各貸款人雖仍以分期付款消費者之名義
    直接向裕融公司繳付分期價金，且依怡富公司與裕融公司間
    協議書之約定，裕融公司及怡富公司亦會透過此一業務收取
    手續費及利息收入，然實質上怡富公司因被告等之詐術而誤
    信該附表各筆債權為具有營運實績之特約經銷商之應收帳款
    ，始會受理買收之審查並轉由裕融公司撥款交付財物，而由
    該附表所示各貸款人直接向裕融公司交付分期款項，無非係
    為維持使怡富公司誤信為真之債權外觀狀態，怡富公司是否
    主動將該附表之債權買回，均與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
    無關，因認被告等辯稱：怡富公司買收本案如原判決附表一
    編號1至472之應收帳款債權，已由裕融公司撥款，嗣後並未
    經裕融公司要求即主動將該附表所示債權買回，各貸款人亦
    按期繳款，怡富公司並無損害，應不成立犯罪云云為不可採
    等旨，是原判決已說明如何認被告等施用詐術，使怡富公司
    陷於錯誤，指示第三人裕融公司給付款項，而為財產之處分
    ，被告等因此獲利，怡富公司最終受有損害等情，其此部分
    論斷，於法尚屬無違。至於學說上所謂「三角詐欺」，乃指
    處分財產者與財產損失者非屬同一人而言，而怡富公司不僅
    為受騙者，且其指示第三人裕融公司給付款項，縱認怡富公
    司事後向裕融公司買回債權，而得對貸款人行使權利，惟已
    對該等款項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應認其已蒙受
    經濟上之不利益，仍生財產之損害，亦即怡富公司同時為處
    分財產者與財產損失者，即與「三角詐欺」之情形有別，原
    判決未就此說明，亦無理由不備之違法可言。又依卷內裕融
    公司副理林景偉之證述內容，裕融公司雖未受有損害，惟不
    影響原判決關於怡富公司受有損害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
    。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且
    謂原判決未說明本件如何成立「三角詐欺」，復未敘明怡富
    公司或裕融公司有何損害，顯有理由不備之情形，而怡富公
    司已從中收取手續費及利息，並無損害，其等不應成立詐欺
    罪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上述說明，同非適法之
    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所謂接續犯，係指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
    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
    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
    形，始得依接續犯關係論以包括一罪，否則仍應依其犯罪具
    體情節，分別依想像競合關係從一重處斷，或依數罪併罰之
    例予以分論併罰。原判決就杜辰蓁偽以詹淑齡、林富楠、廖
    金月、杜武聖、林耀能名義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偽造本票，乃
    分別以一行為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偽造有價證券罪，為想
    像競合犯。復敘明：杜辰蓁就各以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
    、杜武聖、林耀能名義所偽造之分期付款申請書（包括下方
    所附之本票）、交貨簽收單，買受人名義不同，侵害法益有
    別，且尚須蓋用黃平宏所持用之經銷商發票章，亦非在密接
    時間即可利用不知情之經辦人員完成蓋章或簽名，顯非可在
    密接時間內完成，況杜辰蓁此部分犯行乃侵害詹淑齡、林富
    楠、廖金月、杜武聖、林耀能之個人法益，為免對法益之侵
    害未予評價而有評價不足之情形，自應予以分論併罰，而無
    從逕論以接續犯一罪等旨，原判決因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
    ，從一重論杜辰蓁以偽造有價證券共5罪，並予以分論併罰
    ，於法尚屬無違。杜辰蓁上訴意旨謂其所犯偽造有價證券部
    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云云，而指摘原判決就此等犯行予以
    分論併罰為不當，依上述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
七、量刑輕重及是否宣告緩刑，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
    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
    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又未濫用其職
    權，縱未宣告緩刑，均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
    審上訴理由。而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情狀
    確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以宣
    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原判決已說明
    被告等所為加重詐欺犯行，依其等犯罪情節與規模，如何在
    客觀上不足引起一般人同情，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形，因而未
    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情甚詳，核其此部分論斷，
    於法並無不合。且原判決就其撤銷改判部分，以行為人之責
    任為基礎，依刑法第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並就駁
    回上訴部分，已於理由內敘明第一審判決如何以被告等之責
    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之標準等一切情狀
    ，而為量刑，並無不當而予以維持等旨甚詳，經核既未逾越
    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
    則之情形，且已審酌被告等在怡富公司之職權，互為分工之
    角色，及自撥款中獲取報酬比例之犯罪情節（被告等4人係
    共同分受），以及對怡富公司所生損害，暨其等犯後態度等
    情狀，而原判決就杜辰蓁所犯偽造有價證券5罪，均依刑法
    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就其中3罪量處最低度刑有期徒刑1
    年6年，其餘2罪亦僅量處有期徒刑1年8月，縱認該等犯罪之
    被害人已原諒杜辰蓁，亦不影響原判決此部分量刑之結果。
    原判決復已衡酌被告等所犯本件各罪犯行間之關聯性，與犯
    罪手法之類似性，及對法益之侵害種類與程度等情，酌定原
    判決主文第4項所示之應執行刑，既在其中之最長期以上，
    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以下，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
    規定之法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而有違反法律
    內部性界限之情形，自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即無違法可言
    。又原判決已說明對杜辰蓁所宣告之刑，不符刑法第74條第
    1項所定緩刑之要件，並審酌黃平宏、洪祥泰及張宏澤本件
    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情，對於如何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
    形，已論敘甚詳，因而均未為緩刑之諭知，難認有濫用自由
    裁量之權限，亦不能遽指為違法。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
    徒憑己見，謂原判決未審酌其等不斷嘗試與怡富公司進行和
    解，且已認錯，並願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且偽造有價證券
    罪部分之被害人已原諒杜辰蓁，怡富公司亦未有損害等情，
    而未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且未諭知緩刑為違法，顯有
    違誤云云，以及檢察官上訴意旨謂原判決量刑未審酌被告等
    各次詐得金額有顯著差異，且被告等之犯罪情節輕重有別，
    其量刑不當，且依被告等罪責程度及犯罪事實等情形，均與
    第一審相同，所定應執行刑卻較第一審為輕云云，而據以指
    摘原判決違法，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
    預防犯罪，且為遏阻犯罪誘因，並落實「任何人都不得保有
    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刑法第38條之1已明文規
    範犯罪利得之沒收及追徵，期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以杜絕犯
    罪誘因。本件原判決已依其事實之認定，以被告等就其附表
    一編號1至472部分（除編號304、307、311、314、315、320
    、351、362外）之各筆撥款，除已撥付80％交予該附表各該
    編號所示貸款人，另撥付代辦業者林玉德、廖偉業合計取得
    8％之報酬外，其他親臨公司、英格蘭工作室部分之12％
　　、貝爾麗工作室部分之4％係由被告等共同分受，因認被告等
    因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而獲有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雖黃平宏係將12％領出交付杜辰蓁，然依其等於本案之分工
    角色而言，被告等4人對於該犯罪所得乃有共同處分權限，
    僅其等之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明確，就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
    ，應由被告等平均分擔，因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規定，於其等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名項下宣
    告如原判決附表四所示之沒收及追徵，於法尚無不合。至依
    卷內怡富公司之刑事陳報狀所載，原判決附表一除編號304
    、307、311、314、315、320、351、362外，仍有部分編號
    之撥款，其帳款餘額為0（原審卷三第277至288頁），縱認
    該等編號之貸款業已清償完畢，惟充其量僅能認貸款人於獲
    取撥款金額80％，事後已依約清償，被告等既非貸款人，且
    其等仍保有該等編號部分之犯罪所得，此與杜辰蓁就原判決
    附表一編號304、307、311、314、315、320、351、362部分
    ，其犯罪所得即為撥款金額80％之情形有別，難認已符合刑
    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定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之要件，
    自不發生排除沒收之封鎖效力。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任
    憑己意，謂原判決附表一除上述編號外，仍有部分編號之撥
    款部分已清償完畢 ，原判決就此部分犯罪所得諭知沒收為
    不當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上述說明，尚非合法
    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被告等及檢察官其餘上訴意旨（包括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
    旨所指原審審判長曉諭內容），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
    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
    意指摘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暨不影響於判決結
    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
    訴要件，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等關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無故變更他人電腦相
    關設備之電磁紀錄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
    以駁回。又檢察官及被告等對於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
    重罪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從程序上駁回，
    則與該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輕罪
    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
    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一、二審均為有罪之論斷），自無從
    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理，亦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江翠萍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林海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邱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許恭仁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杜辰蓁（原名杜芯如）



            洪祥泰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怡彤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平宏（原名黃厚慈）





            張宏澤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吳孟良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2201號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調偵字第2454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杜辰蓁、洪祥泰、黃平宏及張宏澤有其事實欄二之㈠、㈡、㈢所載共同對告訴人怡富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富公司）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3次等犯行。杜辰蓁另有其事實欄二之㈣所載分別以被害人杜武聖、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林耀能之名義偽造如其附表二所示本票之有價證券，及分期付款申請書、怡富分期付款交貨簽收單之私文書；及與張宏澤有其事實欄三所載共同無故變更怡富公司電腦系統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怡富公司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分別論處被告等如原判決附表四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取取財各罪刑（各共3罪），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及追徵；及論處杜辰蓁偽造有價證券各罪刑（共5罪）。另維持第一審分別論處杜辰蓁、張宏澤共同無故變更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各罪刑，而駁回其等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三、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
    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綜合被告等之供證（被告等已於第一審自白本件犯行），及證人林景偉、林渭翔、黃文志、黃麗嬌、葉宜宣、陳嘉明、林玉德、廖偉業等人之證詞，復參酌卷內親臨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室內空間設計工作室（下稱英格蘭工作室）之登記資料、分期付款特約商申請表格、特約商徵信調查表、業務人員專用訪談評估表、同意書、分期付款合作契約書、用印申請單，及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分期付款申請書暨本票、分期付款交貨簽收單、其附表三所示系統變更資料，既其他證據資料（詳如原判決理由所載），詳加研判，而據以認定被告等有前開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對於被告等所持：虛設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工作室，並與該三家公司行號簽訂分期付款合作契約，是為增加怡富公司業績，其等係依照陳嘉明指示授意所為，且杜辰蓁將黃平宏領出款項交給陳嘉明。而杜辰蓁係於民國102年9月3日提出內部簽呈，此時怡富公司已有虛設經銷商賺取手續費之意圖，且黃平宏於102年9月4日始到職，無從與其他被告共謀等辯解，以及杜辰蓁辯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偽以杜武聖、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林耀能名義所簽署之本票，係於同一天在怡富公司附近咖啡廳所簽云云；張宏澤辯稱：其於103年9月5日離職，原判決附表三編號282至313部分並非其所為云云，何以皆不足採信，及證人黎祥誠之證詞，如何不足以資為有利於被告等之認定，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甚詳。其論斷說明俱有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且不違背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至原判決事實欄二之㈡所認定被告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部分，記載：怡富公司、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分別依約扣除應收取之手續費後，撥款於黃平宏所持用之貝爾麗工作室帳戶，再由黃平宏將上開撥款其中80％領出，交付貸款人作為借款，而由各貸款人向裕融公司繳付各期應償還之本息，所餘20％則分由代辦業者林玉德、廖偉業共同取得8％，其餘4％則由杜辰蓁、黃平宏、洪祥泰、張宏澤共同分受等情，雖未認定上開撥款款項8％之流向，惟尚不影響被告等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被告等之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且未綜觀全案證據，僅擷取陳嘉明等人之片斷陳述，作為對自己有利之解釋，並爭執陳嘉明等人之證詞等相關證據之證明力，猶持上述辯解，就其等有無本件犯行之事實，再事爭辯，而謂原判決遽認其等有前開犯行，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且具有調查可能
    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
    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重要關聯性者，始足當之，若僅係枝節
    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目的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
    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皆無違法
    之可言。本件被告等於原審雖聲請傳訊證人吳榮琛及蘇明淳，以究明怡富公司於102年5月間曾對吳榮琛提出刑事告訴，誣指侵占怡富公司款項，與本案手法相同，以及該公司於97年間以同一買賣合約向不同金流端請求撥款，以從中賺取手續費等節，然原審法院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調查上開事項之必要，已於判決理由內加以敘明。從而，原審就此未再行無益之調查，尚無調查未盡之違法可言。黃平宏、張宏澤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審調查未盡云云，依上述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施用詐術之一方取得財物，致被詐欺
    之一方因而生財產之損害為必要。所謂財產之損害，其中所
    指財產係具有經濟上價值之財物或利益而言。倘行為人施用
    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一定之財物，縱被害人對該
    物在法律上得主張權利，但財物之交付行為，已使被害人對
    於該財物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應認其已蒙受經
    濟上之不利益即財產上之損害，自應論以詐欺取財罪。原判
    決以被告等持虛偽之分期付款申請書、交貨簽收單等文件對怡富公司施以詐術，使怡富公司陷於錯誤而受理買收申請，進而依與裕融公司間協議書之約定，由第三人裕融公司將代墊之商品價金款項匯入親臨公司、貝爾麗工作室、英格蘭工作室之帳戶，被告等控制該等帳戶而得以從中詐得撥款至親臨公司、英格蘭工作室金額12％，及撥至貝爾麗工作室金額4％之款項，即已該當於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併敘明：原判決附表一所示各貸款人雖仍以分期付款消費者之名義直接向裕融公司繳付分期價金，且依怡富公司與裕融公司間協議書之約定，裕融公司及怡富公司亦會透過此一業務收取手續費及利息收入，然實質上怡富公司因被告等之詐術而誤信該附表各筆債權為具有營運實績之特約經銷商之應收帳款，始會受理買收之審查並轉由裕融公司撥款交付財物，而由該附表所示各貸款人直接向裕融公司交付分期款項，無非係為維持使怡富公司誤信為真之債權外觀狀態，怡富公司是否主動將該附表之債權買回，均與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無關，因認被告等辯稱：怡富公司買收本案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72之應收帳款債權，已由裕融公司撥款，嗣後並未經裕融公司要求即主動將該附表所示債權買回，各貸款人亦按期繳款，怡富公司並無損害，應不成立犯罪云云為不可採等旨，是原判決已說明如何認被告等施用詐術，使怡富公司陷於錯誤，指示第三人裕融公司給付款項，而為財產之處分，被告等因此獲利，怡富公司最終受有損害等情，其此部分論斷，於法尚屬無違。至於學說上所謂「三角詐欺」，乃指處分財產者與財產損失者非屬同一人而言，而怡富公司不僅為受騙者，且其指示第三人裕融公司給付款項，縱認怡富公司事後向裕融公司買回債權，而得對貸款人行使權利，惟已對該等款項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應認其已蒙受經濟上之不利益，仍生財產之損害，亦即怡富公司同時為處分財產者與財產損失者，即與「三角詐欺」之情形有別，原判決未就此說明，亦無理由不備之違法可言。又依卷內裕融公司副理林景偉之證述內容，裕融公司雖未受有損害，惟不影響原判決關於怡富公司受有損害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且謂原判決未說明本件如何成立「三角詐欺」，復未敘明怡富公司或裕融公司有何損害，顯有理由不備之情形，而怡富公司已從中收取手續費及利息，並無損害，其等不應成立詐欺罪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上述說明，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所謂接續犯，係指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
    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
    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
    形，始得依接續犯關係論以包括一罪，否則仍應依其犯罪具
    體情節，分別依想像競合關係從一重處斷，或依數罪併罰之
    例予以分論併罰。原判決就杜辰蓁偽以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杜武聖、林耀能名義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偽造本票，乃分別以一行為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偽造有價證券罪，為想像競合犯。復敘明：杜辰蓁就各以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杜武聖、林耀能名義所偽造之分期付款申請書（包括下方所附之本票）、交貨簽收單，買受人名義不同，侵害法益有別，且尚須蓋用黃平宏所持用之經銷商發票章，亦非在密接時間即可利用不知情之經辦人員完成蓋章或簽名，顯非可在密接時間內完成，況杜辰蓁此部分犯行乃侵害詹淑齡、林富楠、廖金月、杜武聖、林耀能之個人法益，為免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而有評價不足之情形，自應予以分論併罰，而無從逕論以接續犯一罪等旨，原判決因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杜辰蓁以偽造有價證券共5罪，並予以分論併罰，於法尚屬無違。杜辰蓁上訴意旨謂其所犯偽造有價證券部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云云，而指摘原判決就此等犯行予以分論併罰為不當，依上述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量刑輕重及是否宣告緩刑，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
    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
    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又未濫用其職
    權，縱未宣告緩刑，均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
    審上訴理由。而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情狀
    確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以宣
    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原判決已說明被告等所為加重詐欺犯行，依其等犯罪情節與規模，如何在客觀上不足引起一般人同情，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形，因而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情甚詳，核其此部分論斷，於法並無不合。且原判決就其撤銷改判部分，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並就駁回上訴部分，已於理由內敘明第一審判決如何以被告等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之標準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並無不當而予以維持等旨甚詳，經核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且已審酌被告等在怡富公司之職權，互為分工之角色，及自撥款中獲取報酬比例之犯罪情節（被告等4人係共同分受），以及對怡富公司所生損害，暨其等犯後態度等情狀，而原判決就杜辰蓁所犯偽造有價證券5罪，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就其中3罪量處最低度刑有期徒刑1年6年，其餘2罪亦僅量處有期徒刑1年8月，縱認該等犯罪之被害人已原諒杜辰蓁，亦不影響原判決此部分量刑之結果。原判決復已衡酌被告等所犯本件各罪犯行間之關聯性，與犯罪手法之類似性，及對法益之侵害種類與程度等情，酌定原判決主文第4項所示之應執行刑，既在其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以下，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法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而有違反法律內部性界限之情形，自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即無違法可言。又原判決已說明對杜辰蓁所宣告之刑，不符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緩刑之要件，並審酌黃平宏、洪祥泰及張宏澤本件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情，對於如何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已論敘甚詳，因而均未為緩刑之諭知，難認有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不能遽指為違法。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徒憑己見，謂原判決未審酌其等不斷嘗試與怡富公司進行和解，且已認錯，並願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且偽造有價證券罪部分之被害人已原諒杜辰蓁，怡富公司亦未有損害等情，而未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且未諭知緩刑為違法，顯有違誤云云，以及檢察官上訴意旨謂原判決量刑未審酌被告等各次詐得金額有顯著差異，且被告等之犯罪情節輕重有別，其量刑不當，且依被告等罪責程度及犯罪事實等情形，均與第一審相同，所定應執行刑卻較第一審為輕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
    預防犯罪，且為遏阻犯罪誘因，並落實「任何人都不得保有
    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刑法第38條之1已明文規
    範犯罪利得之沒收及追徵，期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以杜絕犯
    罪誘因。本件原判決已依其事實之認定，以被告等就其附表一編號1至472部分（除編號304、307、311、314、315、320、351、362外）之各筆撥款，除已撥付80％交予該附表各該編號所示貸款人，另撥付代辦業者林玉德、廖偉業合計取得8％之報酬外，其他親臨公司、英格蘭工作室部分之12％
　　、貝爾麗工作室部分之4％係由被告等共同分受，因認被告等因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而獲有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雖黃平宏係將12％領出交付杜辰蓁，然依其等於本案之分工角色而言，被告等4人對於該犯罪所得乃有共同處分權限，僅其等之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明確，就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應由被告等平均分擔，因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其等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名項下宣告如原判決附表四所示之沒收及追徵，於法尚無不合。至依卷內怡富公司之刑事陳報狀所載，原判決附表一除編號304、307、311、314、315、320、351、362外，仍有部分編號之撥款，其帳款餘額為0（原審卷三第277至288頁），縱認該等編號之貸款業已清償完畢，惟充其量僅能認貸款人於獲取撥款金額80％，事後已依約清償，被告等既非貸款人，且其等仍保有該等編號部分之犯罪所得，此與杜辰蓁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04、307、311、314、315、320、351、362部分，其犯罪所得即為撥款金額80％之情形有別，難認已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定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之要件，自不發生排除沒收之封鎖效力。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任憑己意，謂原判決附表一除上述編號外，仍有部分編號之撥款部分已清償完畢 ，原判決就此部分犯罪所得諭知沒收為不當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上述說明，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被告等及檢察官其餘上訴意旨（包括杜辰蓁、洪祥泰上訴意旨所指原審審判長曉諭內容），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等關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無故變更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檢察官及被告等對於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重罪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一、二審均為有罪之論斷），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理，亦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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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江翠萍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林海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邱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